
 

 

证券代码：300125     证券简称：ST 聆达     公告编号：2024-050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上层股东暨董事长兼总裁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被冻

结及轮候冻结的公告 

 

 

一、冻结财产份额基本情况  

聆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上层股东和董事长通知，公司上层股东林

春良先生和林宇嘉先生持有的金寨华成未来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以下华成未

来)全部财产份额被冻结，董事长兼总裁王明圣先生持有的华成未来全部财产份额被轮候冻结，

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

信息 

认缴出资

额（万

元） 

冻结股份

金额（万

元） 

出资

比例 

起始日 截至日 冻结申请

人 

原因 案件号 

 

 

 

 

 

王明圣 

 

 

 

 

 

 

华成

未来 

 

90,909.1 3000 30.30

30% 

2024 年 1

月 26 日 

2027 年 1

月 25 日 

福建省厦

门市同安

区人民法

院 

司法

冻结 

（2024）

闽 0212 民

初 350 号 

90,909.1 90,909.1 30.30

30% 

2024 年 4

月 25 日 

2027 年 4

月 24 日 

安徽省铜

陵市铜官

区人民法

院 

轮候

冻结 

(2024)皖

0705 执保

112 号 

90909.1 90,909.1 30.30

30% 

2024 年 4

月 28 日 

2027 年 4

月 27 日 

金寨县人

民法院 

轮候

冻结 

（2024）

皖 1524 执

保 168 号 

林春良 华成

未来 

60,606.1 60,606.1 20.20

20% 

2024 年 4

月 25 日 

2027 年 4

月 24 日 

安徽省铜

陵市铜官

区人民法

院 

司法

冻结 

(2024)皖

0705 执保

112 号 

林宇嘉 华成

未来 

60,606.1 60,606.1 20.20

20% 

2024 年 4

月 25 日 

2027 年 4

月 24 日 

安徽省铜

陵市铜官

区人民法

院 

司法

冻结 

(2024)皖

0705 执保

112 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董事长兼总裁王明圣先生在华成未来的合伙份额有三笔被人民法院冻结的情况： 

第一笔案号:(2024)闽 0212 民初 350 号，王明圣先生为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寨嘉悦）与厦门市科罗恩生活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罗恩）的 3000 万元借款提

供连带担保责任，科罗恩向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并冻结王明圣先生持有的华

成未来 3000 万元人民币的股权。 

第二笔案号:(2024)皖 0705 执保 112 号，管茂硕与铜陵市正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王明圣、林宇嘉、林春良存在合同纠纷，管茂硕向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提出

财产保全，冻结王明圣先生持有的华成未来 90909.1 万元人民币的股权。 

第三笔案号:(2024)皖 1524 执保 168 号，王明圣先生为金寨嘉悦向金寨汇金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寨汇金）专项债借款 1.17 亿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金寨汇金向金寨县人民法

院申请冻结王明圣先生持有的华成未来 90909.1 万元股权 

公司上层股东林春良先生和林宇嘉先生与管茂硕、铜陵市正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合同纠纷一案中，管茂硕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向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

全的申请,并冻结林春良和林宇嘉各持有的华成未来 60,606.1 万元人民币的股权。 

公司部分上层股东、董事长兼总裁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占比情况如下图所示： 

 

 

 

二、其他事项说明 

1、若三位上层股东在华成未来的财产份额涉及司法处置，可能会导致其有限合伙人



 

 

结构发生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因三位上层股东涉嫌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详见大连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监管措施的决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若财产份额涉及司法处置，可能导致资金占用情况无

法解决，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有一定影响。 

3、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上层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冻结变动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

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林春良先生持有的华成未来全部财产份额（认缴出资额为 60,606.1 万元，出资比例为

20.2020%）被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冻结，案件号：(2024)皖 0705 执保 112 号。 

林宇嘉先生持有的华成未来全部财产份额（认缴出资额为 60,606.1 万元，出资比例为

20.2020%）被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冻结，案件号：(2024)皖 0705 执保 112 号。 

王明圣先生持有的华成未来全部财产份额（认缴出资额为 90,909.1 万元，出资比例为

30.3030%）被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冻结 3000 万元人民币的股权，案件号：（2024）闽 0212

民初 350 号，被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和金寨县人民法院轮候冻结，案件号：(2024)皖

0705 执保 112 号，(2024)皖 1524 执保 168 号。 

 

特此公告。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6 日 


